	时间
	阶段
	工作内容及相关要求

	5月10日
我校报名截止
	材料上交
	1.各团委（团总支）收齐报名志愿者报名表、成绩单、《个人承诺书》（附件5）、《家长意见确认书》（附件6）上交一式三份。
2.报名表需从官网下载打印后经所在学院团委（团总支）审核盖章，《个人承诺书》需报名志愿者本人签字，《家长意见确认书》需父母签字，学院经办人、团委（团总支）书记核实无误，签字、盖章后于5月20日12:00前以学院为单位上交。

	
	材料审核
	1.报名截止前，学校项目办将对报名学生在网上报名填写信息进行审核，全面考察其政治思想素质、学习成绩、志愿服务经历、重大疾病隐患等情况。
2.审核后，在“西部计划信息系统”中进行审核操作，做好志愿者资料的备份，以应对调整。

	6月3日前
	选拔
	1.学校组织报名学生开展笔试、面试和心理测试等选拔工作，择优录取成绩突出的志愿者。笔试、面试成绩采用百分制计算，权重各占50%，总成绩=笔试成绩×50%+面试成绩×50%。总成绩并列者依次按照面试成绩、笔试成绩进行比对，成绩高者排序靠前。
2.笔试面试内容主要考察学生的主要考察报名学生的政治思想素质、学习成绩、志愿服务经历，对西部计划的基本了解等。

	
	
	

	
	指标确认
	指标分配：
招募省项目办根据高校审核通过的报名数以及往年招募情况确定各学校招募指标。
岗位对接：
省项目办将招募岗位通过西部计划系统分配给各学校，由学校在系统内将岗位对接给相应拟招募志愿者。

	
	体检
	1.根据学生是否在校，统一组织或自行前往具有相应资质的医院进行体检，提交体检报告，学校将严格按照体检标准确定体检合格人员。
2.自行体检学生体检费由录取者本人先行垫付，上交发票，学校后续统一拨付。

	6月中旬
	公示
	招募名单经公示无异议，由学校项目办在系统中确认并上报招募省项目办。

	
	
签订招募协议

	[bookmark: _GoBack]学校项目办与志愿者签订招募协议书（一式三份）。

	
	录取
	省项目办按照全国项目办招募指标分配表、学历比例要求和岗位需求进行审核，向志愿者发放《确认通知书》。

	7月中旬
	报到培训
	录取志愿者到服务省培训地报到，参加由服务省项目办统一组织的培训。

	8月15日前
	补招
	派遣之前，如出现入选志愿者流失，服务省项目办结合前期招募选拔情况，进行同等数额选拔补招。补招严格按照相关选拔条件及体检程序执行，经培训后方可派遣上岗。

	
	签订三方协议、二次确认信息
	由服务县项目办、服务单位、志愿者签订三方服务协议，并在西部计划信息系统中二次确认完善有关信息。志愿者按照所签订三方服务协议的服务岗位上岗。




